	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和安全监管重点工作要求汇总表

	序
号
	项  目
	工 作 要 求
	依  据
	时限要求
	备  注

	1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档案管理制度和进行信息化管理工作。
	总局令第54号
总局令第65号
	长期
	　

	2
	
	定期向社会公布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名单。
	总局令第54号
	每6个月公布一次
	　

	3
	
	上报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和管理工作总结。
	总局令第54号
	每年1月15日前
	　

	4
	
	及时公告注销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证过期和被吊销、撤销）企业名单并通报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
	总局令第54号
	　
	一般应在注销许可证10个工作日内公布。

	5
	
	烟花爆竹经营单位的布点规划和经营许可证统一编号。
	总局令第65号
	长期
	　

	6
	
	定期向社会公布取得经营许可证单位名单。
	总局令第65号
	定期公布
	一般应批发企业每6个月、零售单位每2-3个月公布。

	7
	
	上报经营许可证颁发和管理工作总结。
	总局令第65号
	每年3月15日前
	　

	8
	
	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单位资质要求和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总局令第54号
总局令第36号
	长期
	　

	9
	整顿关闭
改造提升
	烟花爆竹产业发展政策或发展规划制定和完善。
	国办发〔2010〕53号
安委办函〔2014〕13号
	长期
	　

	10
	
	严格控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数量，落实“三个一律”。
	国办发〔2010〕53号
安委办函〔2014〕13号
	2015年
	重点县生产企业的控制指标已通过攻坚工作座谈会下达。

	11
	
	严格落实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复产“六不准”。
	安监总厅管三〔2014〕92号
	　
	每次停产后复产验收。

	12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三库”、“四防”等基础设施改造提升。
	安委办〔2010〕30号
安监总管三〔2013〕98号
	　
	“三库”不足、“四防”不合格的一律不予许可。

	13
	专项治理
	礼花弹专项治理工作。
	国办发〔2010〕53号
安监总管三〔2010〕99号
浏阳现场会
	2015年
	分别向湖南、江西等有礼花弹生产的地区下达了控制指标。

	14
	
	黑火药和引火线专项治理。
	安监总厅管三〔2013〕43号
	2014年
	黑火药和引火线生产企业控制指标已分省下达。

	15
	
	企业防雷装置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工作。
	安监总管三〔2013〕98号
	长期
	　

	16
	
	国储退役单基火药加工和使用的安全管理。
	安监总厅管三〔2014〕107号
	　
	已分别向江西、湖南省提出工作要求。

	17
	
	禁止使用甲醇代替乙醇进行亮珠制造等生产作业。
	安监总厅管三〔2014〕40号
	长期
	　

	18
	
	烟花爆竹零售单位“下店上宅”、“前店后宅”专项治理。
	消防法
总局令第65号
	2015年
	　

	19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防静电设备设施的建设完善和安全抽检。
	2015年重点工作
	2015年
	　

	20
	机械化
工作
	爆竹生产全部采用自动装药机和空筒插引、机械结鞭。
	2014年重点工作
	　
	自2014年起淘汰手工混药、装药、插引、结鞭。

	21
	
	爆竹引火线“湿法制引”工艺的推广应用。
	2015年重点工作
	2015年
	自2016年起淘汰“干法制引”。

	22
	
	机械设备推广应用前的技术鉴定和安全论证工作。
	安监总厅管三〔2013〕21号
	长期
	　

	23
	
	与关键涉药生产机械配套工房等基础设施的安全审查。
	安监总厅管三〔2013〕21号
	长期
	　

	24
	流向管理
	烟花爆竹流向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应用和培训工作。
	安监总厅管三〔2011〕257号
	长期
	对企业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再培训。

	25
	
	烟花爆竹张贴流向标识码并扫描录入管理信息系统。
	安监总厅管三〔2011〕257号
	长期
	日常检查重点内容。

	26
	
	烟花爆竹企业应签订书面《烟花爆竹安全买卖合同》。
	安监总管三〔2012〕94号
	长期
	日常检查重点内容。

	27
	打非工作
	落实基层人民政府责任，明确“打非”牵头部门。
	安委〔2006〕3号 
	长期
	　

	28
	
	建立健全烟花爆竹“打非”联动机制。
	国办发〔2010〕53号
安委〔2006〕3号 
	长期
	　

	29
	
	加强烟花爆竹案件的追踪溯源和刑责追究。
	安监总管三〔2012〕116号
	长期
	　

	30
	
	加强烟花爆竹案件刑事审判和行政处罚的宣传。
	安监总管三〔2012〕116号
	长期
	　

	31
	事故跟踪
和查处
	强化事故信息报告、现场督导和情况跟踪。
	2015年重点工作
	长期
	　

	32
	
	国务院安委会挂牌督办、安委办跟踪督办事故查处工作。
	安委〔2010〕6号
安委办〔2011〕12号
	长期
	　

	33
	
	凡是发生人员伤亡责任事故的，一律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消除隐患，验收合格后才能恢复生产经营。对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责任事故的，一律停产停业整顿并依法重新审查安全生产条件，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吊销相关许可证。
	国办发〔2010〕53号
安委办〔2010〕30号
	长期
	　


